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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慎将绛县郝庄乡闫庄村便
民超市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为：140826640000754，现声明作废。

※ 不慎将绛县古绛镇建蓓烘焙
坊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为：

140826652002064，现声明作废。

※ 不慎将绛县古绛镇星雨吉他

行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为：

140826600073294 1-1，现声明作废。

※ 不慎将绛县古绛镇风雅饰品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为：

14082660001940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山西省道路货物运输源头治理超限超载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治理道路货物运输源头超

限超载（以下简称“货运源头治超”）行为，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护路产路

权，维护道路货物运输市场秩序，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等法律、法

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道路货物运输源

头单位（以下简称“货运源头单位”），是指

依法取得行政许可或者注册登记，从事煤、

铁等矿产品，焦炭、建材等生产加工的企业

和物流站场以及其他道路货物运输装载现

场的经营者。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货运源头治
超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HT〗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货运源头治超工作。

工业经济、公安、国土、监察、交通、工

商、质监、安监、煤炭等部门应当履行各自

在货运源头治超工作中的职责，建立并公

示本部门的货运源头治超工作责任制度。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以下简

称“运管机构”）对货运源头单位通过进驻、

巡查等方式实施货运源头治超的监督管

理。

第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依法许
可、注册登记的货运源头单位向社会公示，

建立货运源头治超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和行

政执法联动工作制度。依法保障货运源头

治超工作经费，对在货运源头治超工作中
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乡（镇）人民政府对本辖区内煤、铁、焦

炭等重点货运源头单位可以派驻人员进行
监督管理。

第六条 货运源头单位的生产、经营许

可机关或者主管部门，应当建立货运源头

单位企业质量信誉考核档案，对货运源头
单位发生的超限超载行为，列入质量信誉

考核范围，并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七条 货运源头单位应当履行下列
义务：

（一）明确工作人员职责，建立责任追

究制度；

（二）对货物装载、开票、计重等相关人
员进行培训；

（三）对装载货物车辆驾驶员出示的道

路运输证和从业资格证进行登记；

（四）建立健全货运源头治超登记、统计

制度和档案，并按规定向运管机构报送相
关信息；

（五）接受货运源头治超执法人员实施

的监督检查，并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第八条 〖HT〗货运源头单位不得有下列
行为：

（一）为无牌无证的车辆装载、配载；

（二）为证照不全的车辆装载、配载；

（三）为非法改装的车辆装载、配载；

（四）为车辆超标准装载、配载；

（五）为超限超载的车辆提供虚假装载

证明。

第九条 货运源头单位的工作人员应

当按规定装载、计重、开票，不得放行超限超

载车辆。

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装载货物

时应当向货运源头单位出示道路运输证和

从业资格证，不得驾驶超限超载车辆。

绛县治理非法超限超载办公室 宣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
第十条 国家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地坐

标系统、平面坐标系统、高程系统、地心坐

标系统和重力测量系统，确定国家大地测

量等级和精度以及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的

系列和基本精度。具体规范和要求由国务

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有

关部门、军队测绘部门制定。

第十一条 因建设、城市规划和科学

研究的需要，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和国务院

确定的大城市确需建立相对独立的平面坐

标系统的，由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

门批准；其他确需建立相对独立的平面坐

标系统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批准。

建立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应当

与国家坐标系统相联系。

第十二条 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

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地

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本级人民政府其

他有关部门，按照统筹建设、资源共享的原

则，建立统一的卫星导航定位基准服务系

统，提供导航定位基准信息公共服务。

第十三条 建设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

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国

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

门备案。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

当汇总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建设备案

情况，并定期向军队测绘部门通报。

本法所称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是指

对卫星导航信号进行长期连续观测，并通

过通信设施将观测数据实时或者定时传送

至数据中心的地面固定观测站。

第十四条 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的建

设和运行维护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和要求，

不得危害国家安全。

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的建设和运行维

护单位应当建立数据安全保障制度，并遵

守保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

部门应当会同本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

门，加强对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建设和运

行维护的规范和指导。第三章 基础测绘

第十五条 基础测绘是公益性事业遥
国家对基础测绘实行分级管理遥

本法所称基础测绘袁 是指建立全国统

一的测绘基准和测绘系统袁 进行基础航空

摄影袁获取基础地理信息的遥感资料袁测制

和更新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尧 影像图和数

字化产品袁建立尧更新基础地理信息系统遥
第十六条 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

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尧 军队测绘

部门组织编制全国基础测绘规划袁 报国务

院批准后组织实施遥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

主管部门会同本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

门袁 根据国家和上一级人民政府的基础测

绘规划及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袁 组织编

制本行政区域的基础测绘规划袁 报本级人

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遥
第十七条 军队测绘部门负责编制军

事测绘规划袁按照国务院尧中央军事委员会

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编制海洋基础测绘规

划袁并组织实施遥

绛县自然资源局 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六十七条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对政府采购负有行政监督职责的政

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其职责分工，加强

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

第六十八条 审计机关应当对政府采

购进行审计监督。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

门、政府采购各当事人有关政府采购活

动，应当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

第六十九条 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参

与政府采购活动的国家机关、国家公务员

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监

察。

第七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政府采

购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权控告和检举，

有关部门、机关应当依照各自职责及时处

理。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一条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

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

（一）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而擅自

采用其他方式采购的；

（二）擅自提高采购标准的；

（三）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

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

（四）在招标采购过程中与投标人进

行协商谈判的；

（五）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不与中

标、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的；

（六）拒绝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

查的。

第七十二条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

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

所得，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依法给

予行政处分：

（一）与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

意串通的；

（二）在采购过程中接受贿赂或者获

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三）在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

查中提供虚假情况的；

（四）开标前泄露标底的。

第七十三条 有前两条违法行为之一

影响中标、成交结果或者可能影响中标、

成交结果的，按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一）未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的，终

止采购活动；

（二）中标、成交供应商已经确定但采

购合同尚未履行的，撤销合同，从合格的

中标、成交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成交

供应商；

（三）采购合同已经履行的，给采购

人、供应商造成损失的，由责任人承担赔

偿责任。

第七十四条 采购人对应当实行集中

采购的政府采购项目，不委托集中采购机

构实行集中采购的，由政府采购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停止按预算

向其支付资金，由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有关机关依法给予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分。

第七十五条 采购人未依法公布政府

采购项目的采购标准和采购结果的，责令

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

绛县政府采购中心 宣

机关档案工作
条 例

第二十六条 机关撤销或合并必须将

本机关的全部档案进行认真整理，妥善保

管，不得分散，并按下列办法进行处理：

（一）撤销机关的档案，应向有关的档

案馆进行移交或由有关主管机关代管；

（二）机关撤销，业务分别划归几个机

关的，其档案材料不得分散，可由其中一

个机关代管或向有关的档案馆移交；

（三） 一个机关并入另一个机关或几

个机关合并为一个新的机关，其档案材料

应移交给合并后的机关代管或向有关的

档案馆移交；

（四）一个机关内一部分业务或者一

个部门划给另一个机关接收，其档案材料

不得带入接收机关，如果接收机关需要利

用，可以借阅或者复制；

（五）机关撤销或者合并时，没有处理

完毕的文件材料，可以移交给新的机关继

续处理，并作为新的机关的档案加以保

存；

（六）一个机关改变了领导关系，在其

工作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档案仍属原来的

全宗，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第二十七条 各种临时工作机构撤销

时，其档案应向有关的主管机关或档案馆

移交。

绛县档案馆 宣




